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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2022〕30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关于印发 
特设岗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设岗位管理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2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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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设岗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特设岗位管理，

根据《浙江外国语学院第五轮岗位设置与聘任办法》（浙外院

〔2021〕49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特设岗位是学校根据战略目标任务阶段性设置的

岗位，优先在学校重点发展领域、一流学科、一流专业等设置，

一般为重点领域负责人岗、学科或专业负责人岗、领域或学科

方向带头人岗等，分别设置 A1、A2、B1、B2 等四类岗位。 

第三条  特设 A1 类岗位定位为学校首席教授，特设 A2 类

岗位定位为学校讲席教授。 

第四条  特设岗位实行动态遴选和契约管理，坚持战略引

领、学科导向、公平公正、竞争择优、优绩优酬的基本原则，

聘期为 4 年，聘期内享受特岗津贴。 

第二章  岗位职责 

第五条  特设 A1 类岗位职责 

（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教学示范、科研模范和师德师风典范作用。 

（二）作为相应重点发展领域各项工作的负责人、组织者

和主要完成人，领衔成员完成领域任务，所在重点领域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三）按照学校重点发展领域建设要求，负责相应重点发

展领域远景规划和工作计划的制定，并协助牵头学院院长组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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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协助相关学院院长及有关职能部门申报硕士学

位点。 

（五）为学院制定本重点发展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和

培养计划。根据领域发展需要，培育或组建学术团队，着力培

养青年人才。 

（六）积极组织各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牵头或参与举办

高水平学术会议，提升本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七）完成个人岗位聘期任务。 

第六条  特设 A2 类岗位职责 

（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教学示范、科研模范和师德师风典范作用。 

（二）作为相应重点发展领域方向、学科或专业各项工作

的负责人，带领成员围绕重点发展领域方向、学科或专业完成

任务，所在重点领域方向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三）按照学校重点发展领域建设要求，负责相应重点发

展领域方向、学科或专业远景规划和工作计划的制定，并协助

牵头学院院长或首席教授组织实施。 

（四）积极协助相关学院院长及有关职能部门申报省一流

学科（A 类）、国家级一流专业等。 

（五）为学院制定相应方向、学科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

规划和培养计划，着力培养青年人才。 

（六）积极组织或参与各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牵头或参

与举办高水平学术会议，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 

（七）完成个人岗位聘期任务。 

第七条  特设 B 类岗位（含 B1、B2 类岗位，下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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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教学示范、科研模范和师德师风典范作用。 

（二）作为相应重点发展领域、方向、学科或专业各项工

作的执行人，特设 B1 类岗位协助特设 A1 类岗位，特设 B2 类岗

位协助特设 A2 类岗位开展工作。 

（三）积极协助相应特设 A 类岗位制定相应重点发展领域、

方向、学科或专业远景规划和工作计划。 

（四）积极协助制定相应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和培养计划，

助力青年人才培养。 

（五）积极协助组织各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举办高水平

学术会议，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 

（六）完成个人岗位聘期任务。 

第三章  岗位考核 

第八条  学校对特设岗位聘任人员实行中期考核、聘期考

核制度。 

第九条  中期考核由学校进行考核评价，至少应完成考核

任务的 50%，聘期考核由学校组织述职答辩，由学校对聘期工作

进行总体评价。 

第十条  中期考核、聘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

等级。 

（一）中期考核 

1.完成考核任务的，考核为合格，全额发放特岗津贴考核

部分； 

2.未完成考核任务的，考核为不合格，特岗津贴考核部分

不予发放，退出特设岗位，两年内不得申请特设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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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聘期考核 

1.完成考核任务的，考核为合格，全额发放特岗津贴考核

部分，如完成情况远超过考核任务的，在全额发放特岗津贴之

外，可按照不超过聘期特岗津贴总额的 25%发放奖励； 

2.未完成考核任务的，考核为不合格，特岗津贴考核部分

不予发放。 

第四章  岗位待遇 

第十一条  聘期内，学校对特设 A1 类岗位、特设 A2 类岗

位、特设 B 类岗位分别给予每年 20 万元、10 万元、3 万元的特

岗津贴。 

第十二条  特岗津贴具体发放为平时发放总额的 60%，剩余

40%为考核部分，在中期考核、聘期考核合格后发放。 

第十三条  特岗津贴的设置和发放不影响聘任人员根据学

校、学院有关政策发放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其它各项福利

待遇。 

第十四条  学校资深教授、全职特聘教授、“西溪学者”、“浙

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人才津贴人员等，如聘任特设 A

类岗位，特岗津贴不再重复发放，执行原岗位薪酬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学校对特设岗位聘任人员在推荐申报各类人才

荣誉、教科研项目、成果奖项、专业技术岗位（职务）竞聘等

原则上优先考虑。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十六条  学校对特设岗位实行动态遴选管理，统筹“西

溪学者”计划，面向校内外开展聘任。校外聘任一般与“西溪

学者”计划引进聘任同步开展，校内聘任主要从“西溪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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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聘任者中遴选产生。 

第十七条  学校对特设岗位聘任人员实行合同管理，聘任

人员在聘期内须署名浙江外国语学院完成规定任务。 

第十八条  聘任人员在聘期内无法完成规定任务的，可主

动申请退出。主动退出的，由聘任人员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第十九条  在岗位聘期内，如发现有违反党纪国法、师德

师风规范、学术道德规范、侵犯学校权益、未经学校同意在校

外兼实职及其他严重违反校规校纪等问题，或在申报中有弄虚

作假等行为，一经查实，即解除岗位聘任合同，停发待遇，并

追回已发放的特岗津贴。 

第二十条  聘任人员在聘期内要求离职的，应向学校全额

归还已发放的特岗津贴，否则不予办理离校手续。 

第二十一条  聘任人员在聘期内退休的，退休后不再发放

特岗津贴。如退休前已完成聘期任务的，学校根据实际聘任月

数，发放特岗津贴考核部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期间，如遇国家薪酬制度调整，

本办法随之调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度起施行，由党委教师工作

部、人事处负责解释。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年 6月 27日印发   


